附件5
职称申报温馨提示

一、申报人登录申报系统后，填写个人信息及申报信息必须准确，否则将导致评委会分配错误或职称资格证书信息错误。
二、申报人上传的职称印证材料应是经得起考验和查验的材料，一经查实为虚假或违规材料，立即取消申报资格，三年内不能申报职称，并纳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；已经取得资格的，取消职称资格，三年内不能申报，并纳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。
三、申报人填写信息，上传职称印证材料，点击保存后，一定要点击申报按钮推送至申报单位审核员，单位审核员审核通过后也需要点击申报按钮，才能将申报信息及材料推送至人社部门。
四、政策性初审退回材料后，申报人及时按要求补充材料，保存后需要再次点击申报按钮推送至单位审核员，单位审核员审核后需要点击申报按钮才能推送至评委会，否则评委会将接收不到申报材料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申报材料在评委会评审通过并报人社厅备案成功后，评委会办公室将打印职称资格通过确认单。申报单位应在规定日期内及时领回确认单盖章签字确认，确认无误后，自留1份装入个人人事档案，并在规定日期前返还1份至评委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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